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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通知于 2013 年 10月 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13年 10 月 14日在公司五楼董

事会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应参加的董事为 8 人，实际参加的董事为 8人，董事彭晓璐因公出差以通

讯方式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振国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 BT项目投标暨关联交易（若中标）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路桥”）组织

下列事项: 

（1）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与具有房建一级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并作为联

合体牵头方组织签署《联合体协议》，参与太湖新城基础设施 BT 项目投标； 

（2）若联合体中标,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作为联合体牵头方与湖北省华中农业

高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华中农高区太湖新城 BT项目合同协议书》。 

授权期限：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六个月内。 

赞成 6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具体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 BT 项目投标暨关联交易（若中标）的公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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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临 2013-06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丁振国先生、彭晓璐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湖

北路桥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华中农业高新投资有限公司系联投集团控股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规定，董事丁振国先生、彭晓璐先生系由控股股东联投集团推荐，因此上述二名董事

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承接全资子公司农业银行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承接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所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马市支行 33,000万元借款。 

 

赞成 8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具体详见《201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本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董事的议案》 

鉴于董事付汉江先生因工作变动提出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董事会推荐

周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任期与第七

届董事会一致）。 

 

赞成 8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4、关于召开公司 2013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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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时间：2013年 10 月 30日（星期三）上午 9：30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1、审议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 BT项目投标暨关联交易（若中标）的提案》； 

2、审议公司《关于承接全资子公司农业银行借款的提案》； 

3、审议公司《关于修编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提案》； 

4、选举周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 8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具体详见《关于召开2013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临2013-062）。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议议案并出具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1、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 BT 项目投标暨关联交易（若中标）的议案： 

（1）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一方面有利于拓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的业务范

围，增加湖北路桥及公司的获利机会；另一方面有利于在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中提高

公司企业知名度，促进公司工程建设板块的可持续发展。 

（2）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内容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范围，

该拟发生的关联交易采取公开投标方式，BT 项目合同价格将通过竞标确定，规避了损

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可能。 

（3）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4）提请湖北路桥应加强施工管理，在联合体中标、签订合同后采取有效措施防

范风险，严格根据进度落实工程回购款。 

2、关于推荐董事的议案： 

   （1）董事候选人周俊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规定的任职条件，

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证券代码：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3-060 

4 

 

（2）未发现公司董事候选人周俊先生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3）同意提名周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

举。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俊，男，42 岁，中共党员，工学学士，注册监理工程师，正高职高级工程师。

历任湖北联合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兼湖北汉新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

经理、武汉市和平至左岭高速公路建设管理部主任兼总监理工程师、湖北省梧桐湖新区

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2012 年 8 月至今任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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